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自查表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签名）
	序号
	自 查 内 容
	是
	否
	不涉及
该项内容

	1
	纸质文件使用A4纸双面复（打）印，申请书纸质文件一式1份，签字盖章原件
	
	
	

	2
	面上项目执行时间是否为2017.1.1至2010.12.31； 

青年项目执行时间是否为2017.1.1至2019.12.31；
重点项目执行时间是否为2017.1.1至2021.12.31；
	 
	 
	 

	3
	2015年是否获同类型项目资助
	
	
	

	4
	上两年（指2014年和2015年）是否连续申请同类项目未获得资助
	
	
	

	5
	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研究人员，当年申请及负责的在研项目累计是否超过1项（参加项数不限）
	 
	 
	 

	6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研究人员，当年申请及承担在研（含参加）的项目数合计是否满足：
申请项数（作为负责人）+ 申请项数（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 在研项数（作为负责人）+ 在研项数（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3项
	 
	 
	 

	7
	是否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8
	是否申请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9
	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但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研究人员申请项目是否有两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推荐书无固定格式） 
	 
	 
	 

	10
	具备申请者资格（初级职称不能申请）的在职研究生（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不得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否征得导师的同意，由导师出具信函说明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的关系，以及对项目研究时间能否保证等问题
	 
	 
	 

	11
	重点、重大项目的申请者是否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12
	项目合作单位不超过两个
	 
	 
	 

	13
	申请项目是否通过本人的在职单位作为依托单位提出申请 
	 
	 
	 

	14
	海外和港澳地区人员申请合作研究项目应有我国内地（即我国除港澳台地区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合作者和项目依托单位，而我国内地合作者应正式受聘于项目依托单位。
	 
	 
	 

	15
	所有提交申请材料是否真实，包括：年龄，职称，身份证号码，项目组成员介绍材料等
	 
	 
	 

	16
	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是否为本人亲笔签名（若本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签字，则需要有一份正式委托信函或亲笔签名的传真件等）
	 
	 
	 

	17
	申报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未满35周岁【1981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并且未曾获得过青年基金或小额项目资助；其中女性申请人的年龄未满40周岁［1976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18
	2016年采取网上在线填写申请书的项目，登录ISIS系统，填写申请书
	 
	 
	 

	19
	重点项目是否体现有限目标、有限规模和重点突出的原则，（最好由1个单位独立承担。确有必要时，合作单位不超过2个）
	 
	 
	 

	20
	申请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是否具备以下条件：
(1) 在海外从事科学研究，可保证每年在国内工作两个月以上。
(2) 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50周岁。
	 
	 
	 

	21
	申请香港、澳门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是否具备以下条件：
(1) 在香港或澳门从事科学研究，可保证每年在内地工作两个月以上；
(2) 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50周岁；
	 
	 
	 

	22
	申请经费是否接近实际，实事求是；各项经费测算是否有依据，是否简要说明了各项经费对本项目研究的必要性
	 
	 
	 

	23
	5万元以上固定资产及设备等，是否逐项说明了与项目研究的直接相关性及必要性
	 
	 
	 

	24
	有合作单位的，对方是否盖加了公章
	 
	 
	 

	25
	上交的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版本号是否一致
	 
	 
	 

	26
	纸质文档须完整，是否存在缺页，顺序颠倒等现象
	 
	 
	 

	27
	申请者可以提出不超过三位不宜评议其项目的专家名单（注明单位），装入信封，随申请书交
	
	
	


